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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社会经
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些变革在给我
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社会问题。这些矛盾和问
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建。在积极应对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法律发挥着其他社会规范不可替代的作
用。
因此，本书重点从加强社会诚信建设、保障公共安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社会建设、人权保障、依法治国、弱势群体保护、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落实等方面，对法律所发挥的重要保障作用及积极影响，进行
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作者多年来对相关社会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对法律在应对和解决社会问

题中所起的重要保障作用进行潜心研究。这些书稿也曾酝酿和积淀很久，今天终
于付梓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由于社会问题极其复杂，本书所论及内容也涉
及诸多领域，因此，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及关心社会问
题的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2012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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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与社会诚信问题

中华民族是倡道重德的民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自古
就有以诚信为本、一诺千金的诚信美德修养。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诚信对于建
设人类社会文明都是极为重要的。《礼记》阐述了诚信之道在平治天下中的重要
作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
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①可见，诚信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重要条件。在我国传统道德中，诚实守信被看做“立身之本”、“举政之
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甚至认为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以无信。尽管世
事更替、时代变迁，中华民族讲究诚信的精神始终延续不断。

当代世界各国都在提倡诚信原则，就其内涵而言，诚信既是做人的品质和基
本的道德规范，又是基本的法律原则、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
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早在 1762 年就曾说过，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因为法律的不完
备，商品交易只得依靠道德良心来维系，因而商品交换推动了诚信道德的生长和
进步。也就是说，对诚信的需求是与对商品交换的需求同根共生的。市场经济作
为人类经济生活较为先进较为合理的经济模式，它在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
财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一
些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不守信用，坑蒙拐骗，尔虞我
诈。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也就是诚实守信———失信欺诈———诚实守信的矛盾
运动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显得尤为重

①礼记·大学（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十三经清人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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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此时的诚信不仅仅体现为一种道德原则，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法律的规范和制
度的要求。

第一节 诚信概述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是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
秩序的重要道德规范。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诚
信不仅体现为为人处事的一种原则，更体现为法律的规范和制度的约束。诚信对
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等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的诚信美德，又要认识新形势下诚信的
本质要求。

一、诚信的内涵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先哲共同信守的道德
原则，是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同时，“诚”与“信”又是两个分别有着不同含义、相
对独立的范畴。分别考察传统文化中的“诚”与“信”的含义，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
“诚信”的基本内涵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传统意义的诚信。诚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和伦理学范
畴，它既代表物理、事理，又代表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人的品性。“诚”是儒家为人之
道的中心思想，我们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礼记·中庸》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
“诚”的思想，不但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即“诚”是自然界固有的状态和规律，同
时还认为“诚之者，人之道也”。作为万事万物运行的事实与规律的天地之“诚”与
“人之诚”之间具有统一性；“诚”是天地的根本特征，人道之诚只是对天地之诚的
尊敬和效法。王船山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也。”①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
实无妄之谓。”②肯定“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要求人们修德做事，必须效法
天道，做到真实可信。说真话，做实事，反对欺诈、虚伪。由此看来，诚的基本内涵

①尚书引义：卷四[M ]。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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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诚实无欺，真实无妄，真诚不伪。诚为一切道德原则和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如
周敦颐讲：“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从伦理的意义来看，“诚”范畴是指人的
一种真实不欺的品性和做人的原则与道理。
“信”一词，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春秋末期，鉴于

奴隶制礼坏乐崩，诸侯蜂起，巧诈风行，所谓“春秋无义战”的局面，道家老子率先
倡言“信德”。他在《道德经》中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不足焉，有不信
焉”。认为诚信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美德，不是华美的词语；天下缺乏诚信，就是由
于当权者的不诚信。因而他主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
能，动善时”。后逐渐摆脱宗教色彩，在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倡导，把言行不悖、严
守诺言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儒家创始人孔子一再强调信，更是把信作为其
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①“人而无信，不知
其可也”，②指出诚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事的根本原则。“言忠信，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③这里的信就是指诚信能通行天下各地，
不信，在本地也行不通。墨子说：“言不信者，行不果。”④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
动人”，“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
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⑤管子说：“诚信者，天下
之结也。”⑥孟子将“信”作为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之一，提出“朋友有信。”

西汉董仲舒则在总结孔孟思想的基础上，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
“五常”，使其成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之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诚与信
不可分割，诚与信互训。《说文解字》：“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
言。”认为“人言为信”。宋代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以实之谓信。”⑦可
见，“信”不仅要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切忌大话、空话、假话，而且要求做事也要
诚实可靠。因此，“信”的基本内涵就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不欺。
总之，诚就是真实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是“五常”之一，主要是指在

①《论语·颜渊》。
②《论语·为政》。
③《论语·卫灵公》。
④《墨子·修身》。
⑤《庄子·盗跖》。
⑥《管子·枢言》第十二。
⑦《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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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交往中应当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守信就是重诺言，讲信誉，守信用。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诚信是指做人做事应诚实守信，真诚无欺，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它注
重的是人们内心的道德修养，强调的是行为人的道德自律。诚实和守信是统一
的。
现代意义的诚信。中国传统诚信观是在小农经济、血缘、地缘经济的基础上

形成的，强调的是人的等级，看重的是人身依附。诚信体现为修身养性的一种原
则，是做人的人格标准。人们守信还是不守信更多的是依赖于人格良心，而缺少
必要的外在制约。这种诚信道德规范发挥作用具有区域性、限制性、虚伪性和自
律性；而现代意义的诚信主张的却是人格的独立和平等，要求用“契约关系”代替
“人身依附”，注重对承诺、协议、契约的遵守和兑现。社会合作成员完全可以由陌
生人组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和法律的规范，这时的诚
信更强调法治的要求，更多体现为一种外部约束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普适性，即
人们在行为时首先应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契约，如果违反法律、制度，不诚信，则
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已不仅仅是对人们道德规范的
自律和培养的要求，而是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东西方对于诚信的差别看法。一是“原善说”与“原罪说”。中国人的诚信之道
建立在“原善说”的基础之上，儒家认为人类生而具有善性，“人之初，性本善”，具
有仁爱的“良心”，只要通过自身修养即可求得诚信之道，认为诚信源于人类的
“良知”。西方的诚信之道则是建立在“原罪说”的基础之上，基督教认为人类生而
有罪，所以种种灾难随着原罪而来到人间。因此，只有相信上帝是万物的终极真
理，是至善的化身，是人类道德的最终根源，相信只有上帝会赎人类的罪，拯救人
类的灵魂，人类才能求得至善和幸福。二是“身份”伦理与“契约”伦理。在古代中
国自然经济社会里，主要是在家族、部落和村镇等狭小的范围内讲诚信，这是身
份网络中的一种宗法亲情伦理。主要要求臣民对君主的忠诚，子女对父母的顺
从，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完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彼此人格完全
平等的基础之上。如果臣民、子女、妻妾试图摆脱这种依附关系，就会受到家族和
国家的严厉惩罚，以至死刑。

西方的诚信之道则是随着商品与货币经济的发展，提出的一种互利互惠的
契约伦理。西方社会契约论者皆把诚信视为人的一种承诺、履约的道德法则，把
道德与法治结合起来。西方学者格劳修斯（H ugo G rotius）指出守约是人的本性，
人们订立契约，就会产生民法。他认为“有约必践”、“有罪必罚”。英国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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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霍布斯（Thom asH obbes）从人性自私论出发，认为人生来是自私的，只会
维护自己之利益。人类必须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由国家以法律指导人民的行为，
以谋求共同利益。为了保证利益的实现，就必须履行已订立的契约。他进一步认
为守约为正义之源，无契约即无正义，有约而不遵行即为不义。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的诚信道德观与现代意义的诚信观是有所不同的。

二、诚信与信用

德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借用美国思想家、科学家富
兰克林的话说，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信用好，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
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影响信用的
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
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富兰克林非常重视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
用，反复强调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活动的顺利进行，也就没有商业活动带来的财
富。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信用”这个词已经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辞海》79

版对信用的解释是：信用是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不同的
研究角度对信用有不同的解释。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信用是指采用借贷货币资金
或延期支付方式的商品买卖活动的总称，体现为经济主体之间为了谋求长期的
经济利益，以诚实守信为基础，在约定的期限内践约的意志和能力，以及由此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行为规范及交易规则。①从社会学研究角度上看信用是指对一个
人（自然人或法人）履行义务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西方国家从
纯经济学角度对信用的定义，是指因价值交换的滞后而产生的赊销活动，是以协
议和契约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
《新帕格雷夫经济大辞典》对信用的解释是：“提供信贷（Credit）意味着把对

某物（如一笔钱）的财产权给以让渡，以交换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刻对另外的物
品（如另外一部分钱）的所有权。”《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信用（Credit），指

①石淑华、李建华：论现代信用文化建设，《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 1 期，第 7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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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货币
银行学》对信用的解释是：“信用这个范畴是指借贷行为。这种经济行为的特点是
以收回为条件的付出，或以归还为义务的取得；而且贷者之所以贷出，是因为有
权取得利息，后者之所以可能借入，是因为承担了支付利息的义务。”

广义的信用，通常表现为一个伦理学范畴。主要是指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
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道德基础的践约行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
“讲信用”、“守信誉”、“一诺千金”，它是一种普遍的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后
来人们赋予信用以经济、法律等诸多内涵。

狭义的信用，则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法律学的范畴，是与市场经济和货币流
通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它是商品生产、货币流通、市场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信用关系是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基础上产生的，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
间的经济关系，因而也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共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市场经济从本质

上讲就是“信用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天然需要信用，信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
前提条件。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是进行商业活动的个体带来长期利益
的最可靠的精神资本，是一个市场发展的最深刻的精神资源，同时信用也是市场
经济建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指的信用，更多地是指
狭义的信用，它表现的是在商品交换或其他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所实行的以契
约（合同）为基础的资金借贷、承诺、履约的行为。这里的信用关系双方即是借贷
关系双方：授信人（借出方）和受信人（贷人方）。在借贷活动中，受信人和授信人
双方根据各自的利益要求（授信人通常是为了收回本金和获得利息，受信人通常
是为了获得自己所缺乏的经营资本），按照契约（合同）规定的条件、范围、时间进
行资金借贷运动，就是信用活动。如果双方都能够按照契约（合同）履行自己的承
诺，那么他们的行为过程就是履行信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信用，就
是指一种建立在授信人对受信人偿付承诺的信任基础上，使后者有无须付现即
可获取商品、服务或货币的能力。

因此，现代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换或其他经济活动中，授信人在充分信任受信
人能够实现其承诺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向受信人放贷并保障自己所贷的本金
能够回流和增殖的价值运动。
信用的基本形式分为：公共信用、企业信用和消费者个人信用。
公共信用也称政府信用，是指一个国家各级政府举债的能力。政府为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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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种服务，诸如国防、教育、交通、保健及社会福利，需要庞大的经费支出。但
是政府税收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支出的增加，因此，政府每年出现庞大的赤字。为
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发行或出售各种信用工具。这些信用工具代表政府对持有人
所做出的将来偿还借款的承诺。这种偿还债务的承诺来自公共机关，因此称为公
共信用。
企业信用泛指一个企业法人授予另一个企业法人的信用，其本质是卖方企

业对买方企业的货币借贷。它包括生产制造企业在信用管理中，对企业法人性质
的客户进行的赊销，即产品信用销售。在产品赊销过程中，授信方通常是材料供
应商、产品制造商和批发商，而买方则是产品赊销的受益方，它们是各种各样的
企业客户或代理商。买方以自己企业的名义取得卖方所授予的信用。企业信用还
涉及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其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贷，以及使用即期汇款付款
和预付货款方式以外的贸易方式所产生的信用。
消费者信用是指消费者以对未来偿付的承诺为条件的商品或劳务的交易关

系。事实上，消费者信用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工具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二战
以后，科技突飞猛进，生产力大幅提高。为了推销商品，商人设计出许多创新推销
方式，诸如分期付款、赊购证、信用卡等。消费者信用的出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并
使消费者可以提前享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日本现代法学家川岛武宜曾深刻指
出：“市民社会的经济是以商品的等价交换为媒介的经济。在此交换契约和买卖
契约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信守承诺’成了整个经济秩序得以维持的最基本的
规范。”①

有一个发生在荷兰的信用故事。1596 年，荷兰的一个船长带着 17名水手，
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了北极圈的一个地方。8 个月漫长的冬季，8 个人死去了。但荷
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运输的
货物，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冰冻时节结束了，幸存
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荷兰人有充分的
理由权变，他们可以先打开托运箱，把能吃的东西吃了，等到了目的地，可以加倍
偿还托运者。任何人都会同意这种人道的做法。但是，荷兰人没有这样做。他们
把商业信用看得比一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住信用，创造了传

① [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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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荷兰本来只是个 100多万人口的小国，却因为商誉
卓著，而成为海运贸易的强国，福荫世世代代的荷兰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此信用又体现为法律涵义及信用制度的保障。法律
意义上的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付债务的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
信赖程度的评价。①没有“信”就没有“用”，没有诚信，不讲信誉，就不能给民事主
体双方带来长远利益。
诚信与信用既相联系又有区别。诚信与信用都是指承诺与践约的伦理关系、

规范要求、行为品德。诚信是基础，二者就如同做人与做事。我们知道，要做事得
先做人，人做不好，做出来的事就不是人事。而做人与做事又密不可分，不通过做
事，我们无法考察人做得怎么样。但二者又有区别：前者多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后
者多在经济意义上使用。诚信泛指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由承诺形成的伦理关系，
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研究、公共生活等领域中与承诺和践约相关的一切
伦理关系，同时也包括人们对社会理性凝结出的制度的遵守而形成的特定伦理
关系。信用主要是指经济活动领域中，出于对承诺的信任而以一定的利益让渡和
偿还为条件而形成的经济伦理关系。在强调的侧重点上，诚信不仅看重人们对承
诺、合同遵守和践履的结果，而且也强调对诚信道德规则本身的认同和自觉服
膺，具有德性伦理的特质。信用更看重行为结果的合规则性，即是否实际履行了
承诺或合同，而不追问人们履约动机是出于道德责任还是出于免除惩罚的利益
考虑，具有功利主义的后果论特征。从文化传统来看，诚信延续了中国传统道德
德目，强调诚是信的道德基础，行为主体具有“诚”的内在品质和信念，才会有
“信”的价值取向和外在行为方式，即诚于内，信于外。信用则更具西方德目的传
统，偏重守约行为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更注重外在制度的规约与惩罚。
诚信是经济合作的前提。现代市场经济是不断扩大的分工合作经济、契约经

济，也是面向一切市场合作主体与交易主体的信用经济，因而它不仅要求建立与
之相适应的、可靠的信用制度，而且要求市场合作主体、交易主体要具备重承诺、
守信用的良好德性，交易各方必须恪守诚实守信的原则去履行其义务，行使其权
利，以保证彼此利益的实现。一个市场主体，只有讲诚信，才可能获得牢固的合作
伙伴，才可能有品牌形象的树立，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自身利益

① 吴汉东：论信用权，《法学》2002 年第 1 期，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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